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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0年 8月 15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关于下

达 2020年第六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

求》正式立项。

（二）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组织各起草

单位成立了起草工作组，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为组长单位，负责主要起草工作。

会上各参编单位就标准草案的编制大纲进行讨论，依据工信部《绿色工厂评价要

求》，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编写内容范本，整个标准的章节设置评

价思路与各一级指标的选取均参照本国标。

2020年 8月~2020年 9月，针对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开展了广泛的前

期研究，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标准、规范，为评价导则的编写奠定了基础；并完

成草案编写，标准编制工作组于 2020年 9月底召开《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

价要求》标准草案的讨论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根据生产企业和

下游用户的要求，对标准中涉及的资源、能源、环境、产品等属性指标和要求进

行修改与完善。对各参编单位与下游用户的二级指标修改意见及标准文本里的问

题一一进行响应。

2020年 10月初向各生产单位发放《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调研

表，进一步了解各生产企业节能环保指标情况。通过对企业的调研，搜集各企业

实际的工序能耗与重点排污节点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情况，确定评价指标的具体选

值。

征求意见阶段：2020年 11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等相关附件，

报团体标准秘书处。2020年 11月至 12月，团体标准秘书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

和编制说明发送到各参编单位及有代表性的标准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在

《全国团体标准公开平台》网站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下一步工作计划：

2020年 12月份，由团体标准秘书处单位组织召开标准审定会。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

标准工作组对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对产

品生产工艺、性能和使用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对国内外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

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完成标准工作草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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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

《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编制程序和方法依据工信部《绿色工

厂评价要求》，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并参考了冷轧钢带企业相关的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废、噪声等环境标准。

《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本着“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和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

定性指标主要侧重在应满足的法律法规、节能环保、工艺技术、相关标准等

方面要求。

定量指标主要侧重在能够反映工厂层面的绿色特性指标，以推动冷轧钢带生

产企业节能降耗和减污增效为原则，促进生产企业节能和技术进步为目的。

三、主要内容说明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标准按《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

的要求进行编写，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价要求、评价程序

和评价报告。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独立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的评价。

（三）关于评价要求

1．基本要求

（1）合规性要求

a）工厂应依法设立，建设条件和布局应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的要求，

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b）工厂应无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装备，包括不得

使用《高能耗落后机电设备淘汰目录》中的高耗能电机、电焊机等设备。

c）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d）工厂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e）工厂各种污染物排放指标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f）工厂宜依据行业、地方相关标准及要求开展清洁生产评价。

g）工厂的规划布局建设应具有高连续性，避免中间储存，同时应充分考虑

通风、物流、安全等因素。

（2）管理者要求

最高管理者应实现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

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并应满足GB/T 36132-2018中4.3.1的

要求。

（3）工厂要求

工厂的基础管理职责应满足 GB/T36132-2018中的 4.3.2的要求。

2．基础设施

（1）建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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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厂的建筑应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

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

用。

b)工厂应集约利用厂区，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优先采用联合厂房、多层

建筑、高层建筑等。

（2）照明

a）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考虑使用自然光，人工照明的功

率密度、照度等参数应符合 GB 50034规定。

b）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c）区域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3）专用设备

a)工厂应无钢铁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装备。

b)工厂新、改和扩建时，生产工艺、建设规模、主要装备等应符合国家、地

方相关产业政策等要求。

c)不得新建 30万吨以下镀锌生产线和 20万吨以下的彩涂生产线。

（4）通用设备

a）通用设备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宜使用变频

电机、变频空压机、变频风机、节能高效水泵、蒸汽发生器、低氮燃烧器等设备。

b）高耗能电机，燃煤锅炉，伽马射线测厚，螺杆式空压机等已明令禁止生

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计量设备

a）工厂应依据 GB 21368的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计量器具。工厂进出

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满足

GB 21368要求。

b）工厂应依据 GB 24789的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用水计量器具。工厂用水

单位、次级用水单位、主要用水设备水计量器具配置率应满足 GB 24789的要求。

（6）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

a）工厂新、改和扩建时，环保设施建设应符合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等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b）工厂酸洗过程、锅炉烟气及易产尘点应配套相应的废气、废水、噪声等

污染物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应满足工厂正常生产时达标排放要求。

c）含有酸处理的工厂宜建设废酸再生工程，工程的建设及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51093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3．管理体系

（1）质量管理体系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b）质量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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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应满足 GB/T 28001的要求

b）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3）环境管理体系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b）环境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4）能源管理体系

a）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宜满足 GB/T

23331的要求。

b）能源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a）鼓励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工厂的信息

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宜满足 GB/T 23001的要求。

b）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6）社会责任

工厂宜依据 GB/T 36000履行社会责任，并按照 GB/T 36001定期编制并发布

社会责任报告，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4．能源与资源投入

（1）能源投入

a）工厂应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

投入。

b）工厂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装备，减少能源消耗。

c）工厂宜使用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d）工厂应对系统中有回收价值的余热余压进行回收利用。

（2）资源投入

a）工厂宜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减少水资源消耗，淘汰

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不应高于 1.4m3。此指标采用《水利部

关于印发钢铁等十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水节约【2019】373号）中的通

用值。

b）工厂应减少新水用量，鼓励使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单位产品取

水定额宜小于 0.6m3。

表 1 取水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取水量

企业 A 1.5m3

企业 B 0.078m3

企业 C 0.1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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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D 0.519m3

c）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的要求对其原材料的使用进行评价，产品成材率

不低于 93%。

表 2 成材率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成材率

企业 A 95%

企业 B 96%

企业 C 90%

企业 D 93.72%

（3）采购

a）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b）工厂宜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应包含有害物质的使用限制、可回收材料

使用、能效、环保等要求。

c）工厂宜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

的采购要求。

5．产品

（1）生态设计

a）工厂生产的产品品种应按照对应品种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b）未有对应标准的产品品种，宜按照 GB/T 24256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

计，并按照 GB/T 32161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2）有害物质

a）工厂生产的产品应满足国家、地区和行业对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

求。

b）产品中砷、镉、铅等有害物质含量满足绿色设计产品的要求。

（3）减碳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

外公布，并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6．环境排放

（1）大气污染物排放

a）工厂应建立大气污染物排放台账，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

监测和监控记录，监测符合 HJ 878及排污许可证的要求。

b）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符合 GB 28665，排污许可证及地方的环保要

求。

（2）水体污染物排放

a）工厂应建立水污染物排放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

监控记录，监测符合 HJ 878及排污许可证的要求。



6

b）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13456，排污许可证及地方的环保要求。

（3）固体废物排放

a)工厂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和处置应符合 GB 18599、GB 18597标准要求。

b)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

厂进行处理。

c)工厂应对第三方处理厂处理废弃物情况进行跟踪。

（4）噪声

a)工厂的厂界噪声应符合 GB 12348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b)宜对风机等高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措施。

（5）温室气体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进行核算和报告，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工厂应依据核算或核查结

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7．绩效

（1）用地集约化

a)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 0.6。

表 3 工厂容积率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工厂容积率

企业 A 0.5

企业 B 0.68

企业 C 0.8

企业 D -

b)工厂建筑密度应不低于 30%。

表 4 工厂建筑密度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工厂建筑密度

企业 A 40%

企业 B 51.4%

企业 C 30%

企业 D -

c)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应不低于 1t/m2。

表 5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企业 A 2t/m2

企业 B 1.42t/m2

企业 C 1t/m2

企业 D 1.5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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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 0.25万元/m2。

表 6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企业 A 0.3万元/m2

企业 B 0.25万元/m2

企业 C -

企业 D 0.5633万元/m2

（2）生产洁净化

a）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不高于 0.9m3。此指标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钢铁行

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终决定选用钢铁行业（钢

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表 7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企业 A -

企业 B 0.115m3

企业 C -

企业 D 0.3312m3

b）单位产品石油类排放量不高于 0.0009kg。此指标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

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终决定选用钢铁行

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表 8 单位产品石油类排放量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单位产品石油类排放量

企业 A -

企业 B 0.0009kg

企业 C 0.0009kg

企业 D 0.000115kg

c）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不高于 0.027kg。此指标选用钢铁行业（钢压

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d）单位产品氨氮排放量不高于 0.0045kg。此指标选用钢铁行业（钢压延加

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e）单位产品颗粒物排放应不高于 0.019kg。此指标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钢

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终决定选用钢铁行业

（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表 9 单位产品颗粒物排放情况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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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产品颗粒物排放

企业 A 0.011kg

企业 B 0.0029kg

企业 C 0.019kg

企业 D 0.00227kg

f）单位产品 HCl排放量不高于 0.006kg。此指标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钢铁

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终决定选用钢铁行业（钢

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表 10 单位产品 HCl排放量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单位产品 HCl排放量

企业 A -

企业 B 0.00054kg

企业 C 0.006kg

企业 D 0.000348kg

g）单位产品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高于 0.012kg。此指标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

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终决定选用钢铁行

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Ⅰ级值。

表 11 单位产品氮氧化物排放量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单位产品氮氧化物排放量

企业 A 0.08kg

企业 B 0.0116kg

企业 C -

企业 D 0.05489kg

（3）废物资源化

a）工厂应建设废水处理回用装置，水重复利用率宜达到 93%。此指标根据

调查结果以及参考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最

终决定选用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Ⅲ级值。

表 12 水重复利用率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水重复利用率

企业 A -

企业 B 无重复利用

企业 C 85%

企业 D 66%

b）工厂含铬污泥、含锡污泥、含锌污泥、油泥必须在厂内资源化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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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害化处置。此指标是《钢铁企业冷轧厂废液处理及利用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 51383）中的强制性条款。

c）工厂含碱污泥、含铁污泥需在厂内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或

无害化处置。

（4）能源低碳化

a）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不高于 96kgce/t。

表 13 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情况调研结果

项目 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企业 A -

企业 B 7.6kgce/t（八棍）

企业 C 96kgce/t

企业 D 52.676kgce/t

b）工序能耗，酸轧宜不高于 17kgce/t；退火宜不高于 50kgce/t；热镀锌宜不

高于 55kgce/t。此指标按照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指标。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在冷轧钢带企业生产中满足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生产效率的基础上，

通过采集和分析冷轧钢带生产企业或生产装置的系统设计、装置运行、产品生产、

能源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等过程中的信息资料，确定生产企业或生产装置现有

状况，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影响及人体健康与安全

风险，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的协调优化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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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般情况下，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0年 11月 1日


